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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介绍: 

A 某、B 某均为甲公司股东，各持 20%股权。2014 年 1 月，A某、B某向甲公司执行董

事发函，称对公司对外投资、银行贷款、资金走向等均毫不知情，无法了解公司真实的经营

状况，要求到甲公司住所地查阅或复制公司会计账簿、原始凭证、契约、通信、传票、通知

等，但甲公司未配合查询，A 某、B 某遂提起知情权诉讼。 

一、二审法院均认为两股东已依法事先提出书面请求，甲公司也未能证明股东行使知

情权存在不正当目的，故应当支持股东行使知情权。但在查阅范围是否包括原始财务凭证的

问题上，一审认为原始凭证是记账依据，股东有权查阅；二审则认为公司法并未规定股东有

权查阅原始财务凭证，并就此予以改判。高院认为，股东说明正当目的，行使知情权的范围

包括查阅原始财务凭证。 

 

案例分析:  

上述案例和其他实践案例反映，对股东知情权的客体范围，特别是查阅会计账簿权是

否包含原始财务凭证，还存在理解把握不统一现象。 

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权利之一，是公司股东知道和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的重要信息的权

利。法律授予股东知情权，为其提供了解公司财产的使用情况及有关的经营状况的法律依据，

主要目的在于平衡公司、控制股东及小股东之间的利益。《公司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股东

知情权的客体为公司章程、股东会会议记录、董事会会议决议、监事会会议决议、财务会计

报告和会计账簿。财务会计报告是公司定期编制的反映经营业绩、收入支出、资产负债状况

的报表和文件。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，公司不但要向股东报告，还负有对外公示的义务，因

此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当然包括公司财务会计报告，股东就此行使权利无须说明理由，公司必

须配合。股东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既有查阅权，还有复制权。会计账簿一般由账页组成，按

时间顺序分类地全面记载和反映公司的业务情况，包括日记账、总分类账、明细分类账等。 

公司法规定，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应向公司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目的的正当性。而对查阅

会计账簿的范围，公司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包含会计凭证，但亦没有禁止股东查阅。股东知

情权争议的产生，往往是由于股东之间已经严重缺乏互信，如不允许查阅会计凭证，弱势股

东即使获得了查阅账页的机会，也很难判断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否正当，很

难真正了解公司经营状况，公司内部信任危机难以彻底解决，股东知情权事实上得不到实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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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的保护。由于记账的主要依据是会计凭证，如公司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原始财务文件

和凭证等，因此会计账簿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发生争议时，这些会计凭证是必不可少的判

断标准。《公司法》第三十三条实际上是对股东知情权的确立和保障，其目的不在于限制股

东知情权的范围，允许股东在必要时查阅会计凭证，契合保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

股东知情权的价值取向。因此，对公司财务信息的知情权原则上不包括原始财务凭证，但在

公司章程有特别约定或者其他特殊的例外情况下，股东行使知情权要求查阅会计账簿，依照

公司法规定提出书面请求并说明正当目的的，其查阅权利的范围应包含原始财务凭证。 


